臺北市萬華區新和國民小學
學生請假與出缺勤管理輔導原則
第一條、第三條修正規定對照表
	修正規定
	現行規定
	說 　明

	第一條
2.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6月15日北市教中字第11230511521號函
	無
	增列生理假依據

	第三條
病假請於事前或當日請假
病假連續3日須附就醫證明
	病假請於事前請假
	修正文字
配合長假申請單請假須知增列就醫證明

	第三條
生理假請於當日請假
當日8：20之前以電話向學務處申請。請假專線：2303-8298轉1307。
*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，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。為尊重個人生理隱私，無須出示證明。
	無
	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6月13日北市教中字第11230511521號文增列生理假


